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 

香港 2013-14 年度财政预算案税务措施简介 

 

在 2013-14 年度财政预算案中，香港财政司司长建议了多项税务措施，所有建议须经立

法程序才可实施。以下是各项措施的要点： 

 

一、 2012/13 课税年度利得税、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的税款宽减 

 

财政司司长建议一次性宽减 2012/13 课税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利得税、薪俸税及

个人入息课税，每宗个案以 10,000 元为上限，有关扣减会在 2012/13 课税年度最

终应缴税款反映。 

 

今次的宽减并不适用于物业税，但赚取租金收入的个别人士，如符合资格，或可

通过选择个人入息课税而获得宽减。赚取营业利润的人士则不论是否选择个人入

息课税，都可享有这项宽减，但宽减额或会因选择个人入息课税而有所不同，最

终宽减额须按每一个案的实际情况才能确定。纳税人可在填写 2012/13 课税年度

个别人士报税表时申请个人入息课税，税务局会就每宗申请验算个人入息课税可

否减低申请人的税款，并以对他最为有利的方式评税。 

 

二、 提高子女免税额及个人进修开支扣除额的上限 

 

为减轻市民养育子女的负担及鼓励个人进修，终身学习，香港财政司司长建议： 

 

1、 每名子女的子女免税额及在出生年度的额外免税额，均由现时 63,000 元提

高至 70,000 元。调整后，每名在 2013/14 年度出生的子女在是年的免税额为

140,000 元。 

2、 将个人进修开支扣除额的上限由现时 60,000 元提高至 80,000 元。 

 

以上两项建议将由 2013/14 课税年度起生效。 

 

三、 提供税务优惠予专属自保保险公司 

 

香港财政司司长建议宽减专属自保公司离岸保险业务的利得税，跟现在适用于再

保险公司的税务优惠看齐。有关的税务宽减措施会通过修订《税务条例》予以实

施。 

 

四、 豁免私募基金缴付利得税 

 

财政司司长建议将豁免离岸基金缴付利得税的投资范围，扩大至包括买卖于香港

没有物业或业务的海外非上市公司，让私募基金亦享有离岸基金的税务豁免安

排。政府当局会就相关税务条例的修订及细节咨询公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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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宽免 2013/14 年度商业登记费 

 

1、 宽免商业登记费的执行细则如下： 

 

（1） 经一站式公司注册及商业登记(“一站式登记”)成立的本地公司，如

成立法团的申请是在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期间(“宽

免期”)提出，根据《商业登记条例》(第 310 章)第 5A(1)(a)条须缴付

的费用可减少 2,000 元。至于其他个案，在宽免期开始生效的商业登

记证或分行登记证须缴付的费用，可分别减少 2,000 元及 73 元。 

（2） 商户仍须缴付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的征费（现时为每年港币 450

元）。 

 

2、 特许退还已缴付的登记费 

 

（1） 这项宽免一年登记费的建议只适用在宽免期内经一站式登记提出的

成立法团申请或就其他个案而言，在宽免期内开始生效的新登记证

或续证。这项宽免没有退还已就宽免期缴付登记费的规定。 

（2） 持有三年证而其生效日期在 2013 年 4 月 1 日前及届满日期在 2014

年 3 月 31 日或以后的业务或分行及已结业而其最后持有的三年证将

在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内届满的业务或分行的商户

可申请特许退还有关已缴付的登记费。 

（3） 税务局会待立法会通过有关的预算案法例后，宣布申请及退款手

续。 

 

如果您有上述税费宽免措施的任何问题，或者任何关于香港税务问题，欢迎您随时于

我们的专业顾问联系。 

 

下载商业登记费及征费收费表 

http://www.bycpa.com/download/hk/br_waiver_fee_1314.pdf

